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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U8下受托代销业务处理流程解析

宋士显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杭州 311231）

【摘要】受托代销业务是近几年来会计技能竞赛的热门题型，鉴于许多学生对该业务操作方法还不是很熟悉，

本文对受托代销业务流程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了两种常见核算方式的差异，并结合用友U8软件分析了两种核算方
式的软件操作方法，以提高学生对该业务类型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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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代销业务是指买卖双方签订代销合同，约定委

托方先发货给受托方，由受托方代卖，双方定期对受托方

已售出部分进行结算的销售模式。受托代销业务的整个

核算流程如下图所示：

对受托方而言，受托代销业务有两种常见核算方法：

一种是收取手续费方式；另一种是视同买断方式。这两种

方式下受托方的处理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下文进行深入

的分析。

一、收取手续费方式

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方在对外出售时没有独立

定价权，只能按照与委托方约定的价格对外销售，在销售

时一般不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而确认为对委托方的负

债，同时冲减受托代销商品入库成本，收取的手续费需要

按照代理业务缴纳营业税。收取手续费方式核算流程和

账务处理如下：

第 1步：受托方收到代销商品时，按照约定结算价确
认代销品成本。在U8系统库存模块中录入采购入库单，
采购类型修改为“受托代销”。在存货核算模块执行正常

单据记账，并生成凭证。分录如下：

借：受托代销商品 入库数量×结算价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入库数量×结算价

第 2步：受托方销售代销商品时，在收取手续费方式
下只能按照约定价格对外销售，不确认销售收入，也不确

认销售成本。处理流程为在销售模块按照正常销售流程

处理，在录入销售发票时录入结算价格，销售出库单在存

货核算模块正常单据记账后生成凭证。分录如下：

应收模块：

借：应收账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售出数量×结算价×17%
存货核算模块：

借：受托代销商品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
贷：受托代销商品 售出数量×结算价

第 3步：受托方开具售出清单给委托方，委托方依据
清单开出销售发票，受托方收到采购发票后，办理受托代

销结算，U8系统自动生成受托代销发票和受托代销结算
单，受托代销发票在应付系统审核制单。分录如下：

借：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售出数量×结算价×17%
贷：应付账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

第4步：支付代销款，并收入代销手续费。这里通常有
两种处理方式：

方式一：受托方先全额支付代销款，委托方在收到代

销款后再支付手续费。在这种方式下，受托方在应付模

块录入付款单，金额为全部的代销款，收到手续费收入时

在应付模块录入付款单，“切换”成红字收款单，录入代销

手续费金额，对方科目设置为“其他业务收入”，业务分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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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付账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
贷：银行存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

借：银行存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代销手续费费率
贷：其他业务收入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代销手续费费率
方式二：受托方支付代销款项时同时扣除手续费，按

其余额支付给委托方。在应付模块录入红字应付单，金额

为手续费金额，执行红票对冲，递减受托代销发票应付款

金额，录入付款单，金额为代销款项扣除手续费后的余

额，审核制单，业务分录如下：

借：应付账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1-代销手续费费率）
贷：银行存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1-代销手续费费率）
借：应付账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代销手续费费率
贷：其他业务收入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代销手续费费率
第5步：计算营业税，在总账模块手工生成凭证，分录

如下：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手续费收入×营业税税率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手续费收入×营业税税率
二、视同买断方式

视同买断方式下，受托方在销售代销品时有独立销

售定价权，可以在与委托方结算价格的基础上加价销售，

以赚取差价，因此销售时需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

业务成本，而不需要确认营业税。视同买断方式下受托方

的核算流程和账务处理如下：

第 1步：受托方收到代销商品时，按照约定结算价确
认代销品成本。在U8系统库存模块录入采购入库单，采
购类型修改为“受托代销”。在存货核算模块执行正常单

据记账，并生成凭证。分录如下：

借：受托代销商品 入库数量×结算价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入库数量×结算价

第 2步：受托方对外销售代销品，在视同买断方式下
受托方有销售定价权，可以按照自定的售价销售，同时确

认收入并结转成本。U8软件处理过程同正常的销售业务。
业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 售出数量×自定售价×1.17
贷：主营业务收入 售出数量×自定售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售出数量×自定售价×17%
借：主营业务成本 售出数量×结算价
贷：受托代销商品 售出数量×结算价

第 3步：受托方开出售出清单给委托方，委托方依据
清单开出销售发票，受托方收到采购发票后，办理受托代

销结算，U8系统自动生成受托代销发票和受托代销结算
单，受托代销发票在应付系统审核制单。分录如下：

借：受托代销商品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售出数量×结算价×17%
贷：应付账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

第4步：支付代销款。在应付模块录入付款单，审核制
单。业务分录如下：

借：应付账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
贷：银行存款 售出数量×结算价×1.17

三、异同点比较

1. 相同点。
（1）受托方收到代销商品时，均借记“受托代销商品”

科目，贷记“受托代销商品款”科目。在没有结算价情况

下，受托方可以暂估金额入账，待与委托方结算后，再调

整结算价与暂估价之间的差异。在用友U8软件中，对受
托代销业务暂估处理只能采用单到补差方式处理，在存

货核算中进行结算成本处理后，系统自动生成入库调整

单，调整结算价与暂估价之间的差异。

（2）受托代销采购发票和对委托方负债的确认方式
相同。受托方代销商品销售后向委托方开具销售清单，委

托方根据售出清单开具销售发票，受托方取得发票后在

U8采购模块进行受托代销结算，系统自动生成受托代销
发票和受托代销结算单，受托代销发票自动传递至应付

模块，审核后即可确认应付款；受托代销结算单则传递至

存货核算模块，待结算成本处理后生成入库调整单。

2. 不同点。
（1）受托方在销售代销商品时售价的确定方式不同。

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方没有定价权，只能按照委托方

制定的价格销售，而视同买断方式下受托方可以自由定价。

（2）受托方在销售时的账务处理方式不同。收取手续
费方式下受托方仅仅作为代理人，不确认销售收入和销

售成本；视同买断方式下受托方视同销售自有商品，需要

确认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

（3）涉税处理不同。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方从事代
理业务取得手续费收入，按照税法规定需要交纳营业税，

手续费纳入企业所得税的计算范围；而视同买断方式下，

受托方视同销售自有商品，不需要交纳营业税，只需要就

买卖差价收入交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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